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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GB/T 17934—ZUUU《工业锅炉经济运行》，与 GB/T 17954-2000 相比，主要内容变化
如下：

一调整、补充对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的要求（第 4 章基本要求 4. 1、4.4、4.6、4.9,4.10,4. 11,4.12,

4. 13,4. 14,4. 15.4. 16）；
- 补充、完善管理原则.明确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管理的要求（第 5 章管理原则 5. 1、5.2、
5.3）；

一全面调整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等各项技术指标.作出了技术指标综合评判规定（第 6章技术指

标 6.1、6.2、6.3、6.4、6.5及表 2、表 3、表 4、表 5、表 6）,
——修改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方法和时间间隔（第 7章考核 7. 1、7.2、7.3、7.4、7.6）；
一制定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记录统一格式《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表》（附录 A）；制定工业锅

炉运行记录表格式《工业锅炉运行记录表》（附录 B）。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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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管理原则、技术指标与考核。

本标准适用于以煤、油、气为燃料、以水为介质的固定式钢制锅炉，包含 GB/T 1921 所列额定蒸汽
压力大于 0.04 MPa 至小于 3. 8 MPa且额定蒸发量大于或等于 1 t/h的各种参数系列的蒸汽锅炉和
GB/T 3166 所列额定出水压力大于 0.1 MPa且额定热功率大于或等于 0. 7 MW的各种参数系列的热
水锅炉。

本标准不适用于余热锅炉、电加热锅炉及有机热载体锅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 1921 工业蒸汽锅炉参数系列

GB/T 3166 热水锅炉参数系列

GB/T 4272 设备及管道保温技术通则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5317 工业锅炉节能监测方法

GB/T 16811 低压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与监测

GB 50041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 50273 工业锅炉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经济运行 economical operation
在保证安全可靠、保护环境和满足供热需求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管理、技术改造，提高运行操作水

平，使工业锅炉实现高效率、低能耗的工作状态。

4 基本要求

4.1 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应当使用符合安全技术、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相关规范要求的锅炉及配套辅

机产品。

4.2 工业锅炉房的设计、布置和建造应符合 GB 50041 的耍求。
4.3 工业锅炉安装应符合 GB 50273 的规定，并符合设计要求.
4.4 要做好锅炉水处理工作.水处理设施应符合GB/T 16811 的规定，给水和锅水水质应符合GB 1576
的要求。

4.5 工业锅炉及其附属设备和热力管道的保温应符合 GB/T 4272 的要求。
4.6 新安装工业锅炉的辅机应选用符合最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高效节能产品；原有工业锅炉

所配套的辅机，如属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应及时更换为节能产品.
4.7 工业锅炉运行时，应燃用设计燃料或与设计燃料相近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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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工业锅炉运行中，应调整好燃烧工况，压力、温度、水位均应保持相对稳定。

4.9 工业锅炉运行中，当负荷变化时.应注意监视锅炉运行情况.并及时进行调整。燃煤锅炉的运行负

荷不宜经常或长时间低于额定负荷的 80%,燃油、气锅炉的运行负荷不宜经常或长时间低于额定负荷

的 60%。工业锅炉不应超负荷运行。
4.10 工业锅炉运行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除应符合 GB 13271的规定外，还应符合锅炉使用单位属地
相关环保标准的要求。

4.11 工业锅炉运行时受热面烟气侧应定时清灰，保持清洁。受热面汽水侧则应定期检查腐蚀及结垢

情况.并防腐除垢。使用清灰剂、防腐剂、除垢剂等化学药剂时应保证安全环保和有效性。

4. 12 工业锅炉运行中，应经常对锅炉燃料供应系统、烟风系统、汽水系统、仪表、阀门及保温结构等进

行检查.确保其严密、完好。

4. 13 工业锅炉运行应配备燃料计量装置、汽或水流量计、压力表、温度计等能表明锅炉经济运行状态

的仪器和仪表。在用仪器、仪表应按规定定期校准或检定。

4. 14 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应执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办法》.运行操作人员应进行安全经济运行培

训考核，持证上岗。对总容量达到 10 t/h或 7 MW以上的工业锅炉房，宜配备专职专业技术人员。
4.15 工业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在用锅炉安全技术档案.保证设备完好。安全技术档案的内容

除应符合《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包括安装投运验收记录、技术改造档案、节能环

保监测档案等.

4. 16 在用工业锅炉运行应做好原始记录，锅炉运行记录表格式见附录 B。运行工况原始记录的主要
项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工业锅炉运行原始记录项目

锅炉类型
锅炉额定蒸发量R
或额定热功率 Q

主要记 录项目

蒸

汽

锅

炉

≤4 t/h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蒸汽压力、湿度、温度及流量；给水压力、温度及

流量；排烟温度；排污量；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水处理化验数据。;运行时
间；排烟含 02 量（或 CO1 量）

>4 t/h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蒸汽压力、湿度、温度及流量；给水压力、温度及

流量；排烟温度；排污量；炉膛出口或排烟处烟气分析数据；炉膛温度及压力；

水处理化验数据1除氧器压力及温度；送风温度及风压；炉渣或飞灰可燃物

含量汽运行时间

热

水

锅

炉

<2. 8 MW
燃料品种及消耗威累计值、热水流员累计值补给水疑累计值；进出水的压

力、温度；排烟温度；排污量；炉渣或 E灰可燃物含最二水处理化验数据、运行
时间；排烟含 02 量（或 co, 量）

>2.8 MW
燃料品种及消耗量累计值「热水流量累计值，补给水量累计值；进出水的压

力、温度*排烟温度：排污量；炉膛出 排烟处烟气分析数据，炉膛温度及压

力；水处理化验数据、送风温度及风压：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l运行时间

注 1：对海拔 2 000 m以上地区，应增加当地大气压力、湿度及温度的记录。

注 2：未注明记录时间的项目为每班至少一次。

注 3：对有省煤器、空气预热器、过热器的锅炉�应有相应的压力、温度等记录。

a 燃油、燃气锅炉应增加供油、供气压力的记录。

b 流化床锅炉为飞灰可燃物含量，层燃锅炉为炉渣可燃物含量。当煤种变化时应有化验记录.煤种无变化时，不

大于 4 t/h或不大于 2.8 MW 锅炉，应每六个月化验记录一次，大于 4 t/h或大于 2.8 MW的锅炉应每三个月化
验记录一次.

。每星期应化验记录一次，如采用简易试剂、试纸法.则应每天化验记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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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原则

5. 1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的综合评判分三个运行级别：一级运行、二级运行及三级运行，三级运行为达到

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但对于本标准实施之日后新安装投运的锅炉，从锅炉使用证颁发之日起两年以内

的以二级运行为达到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

5.2 对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评定结果，考核单位应及时向锅炉使用单位所在地政府管理部门报告。

5.3 根据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评定结果.对达到一级运行的锅炉使用单位，可向其颁发“一级运行”

标牌；对达不到经济运行基本要求的锅炉使用单位，应指明问题所在，提出改进措施邛艮期其进行整改。

6 技术指标

6. 1 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指标分三个等级.各等级热效率指标应不小于表 2的规定值。

表 2 工业锅炉运行热效率� 以％表示

锅炉额定

蒸发量

或额定

热功率

Q/MW

运行

热效率

7等级

使用燃料及其燃烧方式

层 燃 流化床燃烧 室 燃

烟 煤

贫

煤

无烟煤

褐

煤

低质

煤°

烟 煤

贫

煤

褐

煤

币：

lift

轻柴

油、

气d
1
类

II
类

111

类

1

类

II

类

111
工

I
类

11

类

[II

类

1 2
—等 73 76 78 75 70 68 72 74773 76 78 75 内 87 89

或 二等 70 74 76 72 65 68 72 70 73 75 72 73 86 88

0. 7 1. 4
三等 67 72 71 6" 62 6 1 70 67 70 72 十 1 70 85 87

2. 1〜8
一等 75 78 80 76 71 75 76 74 78 81 82 Si： 81 88 90

或 二等 72 76 78 74 6N 66 72 74 72 76 79 80 78 79 87 89

1. 5 5. 6
三等 7() 71 76 72 65 63 69 72 70 71 77 78 76 77 86 88

8. 1 20
一等 76 79 81 7s 74 73 77 78 76 79 82 S3 81 82 89 91

或 二等 71 77 * 评 71 69 7 1 76 74 77 80 81 7」 80 SS 90

5. 7〜14
三等 72 75 77 74 68 66 72 71 72 75 78 79 77 78 87 89

>20
—等 78 81 83 80 77 75 81 78 80 83 84 82 83 90 92

或 二等 76 78 80 77 74 71 77 78 75 78 81 82 ,7： 81 89 91

>14
三等 71 76 78 75 71 6N 75 76 73 76 79 80 78 79 88 90

,
表中所列为锅炉在额定负荷下运行时的热效率值.非额定负荷卜运行时的热效率值，可近似取为表中数值与负

荷率的乘积，即 v=q(D/D)或7f(Q/Q).
b 对抛煤机锅炉，其运行热效率比同等容局层燃锅炉高 1 个百分点。

' 指收到基灰分 A*光50%,收到基低位发热量Q-<14. 4 MJ/kg或折算灰分 g/MJ的煤。
d 对燃用高炉煤气的工业锅炉，其运行热效率比表中燃用轻柴油、气锅炉的热效率值低 3 个百分点。

6.2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指标应不超过表 3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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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温度规定值" 单位为摄氏度

a 表中所列为锅炉在额定负荷下运行时的排烟温度值。

b 对部分地区燃用高硫（S3）3%）煤的有尾部受热面的锅炉.其运行排烟温度可适当提高.但提高幅度不超

过 30C.

有无尾部受热面 无尾部受热面 有尾部受热面L

锅炉类型 蒸汽锅炉 热水锅炉
蒸汽锅炉

或热水锅炉

使用燃料 煤 油、气 煤 油、气 煤 油、气

额定蒸发量 Du/（t/h）

（或额定热功率QJMW）

≤2（或<1.4） <250 <230 <220 <200
<180 <160

>2（或>1.4） — —
6.3 燃煤工业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指标应不超过表 4的规定值。

表 4 燃煤工业锅炉运行灰渣可燃物含量规定值、 以％表示

锅炉额定蒸发量 DJ（t/h）

（或额定热功率QJMW）

使用燃料卜

低质煤"
烟煤 无烟煤

褐煤
1 类 11 类 III X 1 类 11 类 B1类

1 2（或 0.7 1.4） 20 18 18 16 18 18 21 18 18

2. 1 8（或 1.5-5.6） 18 15 16 14 16 15 18 15 16

》8.1（或》5. 7） 14 12 13 11 13 12 15 12 14

a 表中数值除低质煤外均为层燃工业锅炉在额定负荷下运行时对炉渣可燃物含量的要求。

b 表中数值除无烟煤外.可作为流化床燃烧工业锅炉在额定负荷下运行时对飞灰可燃物含量的要求。
c 非额定负荷下运行时的灰渣可燃物含最�可近似取为表中数值与负荷率的乘积。

6. 4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过量空气系数指标应不超过表 5的规定值。

表 5 工业锅炉运行排烟处过量空气系数规定值

使用燃料 煤H 油、气

燃烧方式
火床燃烧

（层燃）

沸腾燃烧

（流化床）

火室燃烧

（室燃）

空气系数
VL65（无尾部受热面）

V】.75（有尾部受热面）
<1.50 <1.20

a 燃用无烟煤的火床燃烧锅炉，不受表内数值限制。

6.5 6. 1 6. 4 所列技术指标以 6. 1中表 2 为总控制指标，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的最终评判以

表 2 为基础，结合 6. 2 6. 4 各单项指标综合进行。评判采用百分法：燃煤锅炉热效率占 70 分，燃油、气
锅炉热效率占 80分，其中：达到一等热效率指标值为满分，二等按 90%计分，三等按 80%计分，低于三
等计 0分,单项指标每项达标占 10 分，不达标为 0分，评判结果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综合评判级别

6.6 对于海拔 2 000 m以上地区，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可由当地管理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对照

本标准 6. 1〜6.4 作合理调整。

技术指标总评分/分 100 90 99 70 89 <70

经济运行级别 一级运行 二级运行 三级运行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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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考核

7.1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应由具有相关资格的监测单位进行，并应认真填写《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

核表》，见附录 A。

7.2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首先应检查是否符合第 4 章基本要求中的各项要求，若其中有三条（含三

条）以上不符合.则应整改后才能进行经济运行技术指标考核。

7.3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的综合评判，按 6. 5 的规定进行。
7. 4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3 年.其间,若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抽查时，可临时安排

进行考核。对于本标准实施之日后新安装投运的锅炉，从锅炉使用证颁发之日起六个月内应进行首次

经济运行考核。

7.5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技术指标监测方法按GB/T 15317 中的规定进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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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表

表 A. 1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考核表

被考核单位 考核日期

锅炉型号规格 燃料品种

额定蒸发量/（t/h）或

额定热功率 /'MW
有无尾部受热面

考核单位 考核监测负责人（签字）

考核依据 考核监测负责人职称、职务

基 本

要 求

考 核

考核结果：

技 术

指 标

考 核

考核项目 规定值 测试结果

热效率/%

一等

二等

三等

排烟温度 /C

炉渣或飞灰可燃物含量/%

排烟处过量空气系数

其 他

项 目

考 核

考核项目 结 果 考核项目 结 果

排污率/% 维护状况

锅炉负荷率/ J 使用年限

汽水泄漏率花 送风机电流 /A

凝结水回收率/% 引风机电流 /A

水质化验 水泵电流 /A

考核结论、处理意见及建议：

考核单位负责人：（签字） 考核单位：（盖章）

年
一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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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工业锅炉运行记录表

年 月 日 星期

表 B. 1 蒸汽锅炉运行记录表

号炉 燃料品种 本日共运行 小时

项 目
早 班 中 班 夜 班

蒸汽压力 /MPa

给水温度/（

进风温度/七

炉膛压力 /Pa

炉膛出口烟温 /C

排烟温度/1

省煤器出口水温

烟气含氧量/%

送风机电流/A

引风机电流/A

给水泵电流/A

水位记录

水位表冲洗

排污时间

除尘器出灰量

安全装置校验

清洁工作

GB/T
一7954—2007



年 月 日 星期

表 B. 1（续）
号炉 燃料品种 本日共运行

项 目
早 班 中 班 夜 班

计量记录

汽表读数 蒸汽产量 t 汽表读数 蒸汽产量 t 汽表读数 蒸汽产量 t

水表读数 用水量 t 水表读数 用水量 t 水表读数 用水量 t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或 m'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n?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 • h

燃汽（水）比 排污量 t 燃汽（水）比 排污量 t 燃汽（水）比 排污量 t

水质记录

给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给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给水硬度 锅水 pH 值 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mmol/L / mmol/L mg/L mmol/L / mmol/L mg/L mmol/L / mmol/L mg/L

水箱水位

运行人员

其他情况记录

GB/T

17954—2007



年 月 日 星期

表 B.2 热水锅炉运行记录表

号炉 燃料品种 本日共运行 小时

项 目
早 班 中 班 夜 班

出水压力 /MPa

进水温度/1

出水温度/(

进风温度/1

炉膛压力 /Pa

炉膛出口烟温/1

排烟温度/X；

烟气含氧量 /%

送风机电流 /A

引风机电流/A

补水泵电流 'A

循环泵电流/A

排污时间

除尘器出灰后

安全装置校验

清洁工作

计量记录

热水表读数 热水产量 t 热水表读数 热水产量 t 热水表读数 热水产量 t

补水表读数 补水量 t 补水表读数 补水量 t 补水表读数 补水量 t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 燃料表读数 燃料耗量 t 或 m:,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 • 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 • h 电表读数 用电量 kW・h

GB/T
一7954—2007



表 B.2（续）

年 月 日 星期 号炉 燃料品种 本日共运行 小时

项 目
早 班 中 班 夜 班

水质记录

补水硬度锅水 pH值锅水硬度锅水碱度 锅水氯根 补水硬度锅水 pH值 锅水硬度 锅水碱度锅水氯根补水硬度锅水 pH值锅水硬度锅水减度锅水氯根

tnmol/L / mmol/L mmol/L 5M L mmol/L / rnmol/L mmol/L 【1以 L mmol/L / tntnol/L mmol/L mg/L

水箱水位

运行人员

其他情况记录

GB/T
一7954—2007


